附件1 

一、资格性审核表
	序号
	内容
	需查验资料清单

	1
	服务供应商具有国内独立法人或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有效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法人证明文件。
	提供有效营业执照或者其他法人证明文件（加盖印章）

	2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承诺

	3
	近3年未受到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等处罚，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承诺

	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服务，不得将本项目响应内容以任何方式进行非法转包、分包。
	——


二、项目综合评审评分细则表

	评审要素
	项目
	分值
	描述

	技术部分

（61分）
	1.技术要求应答情况
	10
	根据各供应商所提供的“技术和服务要求响应表”，根据采购公告“四、项目需求”进行逐项应答，制定提交完整和科学的活动整体实施方案。由评审小组按以下标准评分：制定提交完整和科学的活动整体实施方案。根据整体方案的合理性、可操作性等予以打分，其中优秀评10分，良好评7分，一般评4分，没有提供此方案的得0分。

	
	2.“十五五”规划展示区设计方案
	6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江门市“十五五”规划展示区设计方案进行综合评分：（1）整体设计方案特色鲜明、中心突出、江门特色文化元素明显，切合活动宗旨和主题、设计思路清晰，总体设计理念先进、新颖的得6分；（2）整体设计方案特色一般、中心比较突出，江门特色文化元素一般，结构比较完整、层次清楚的得3分；（3）整体设计方案没有特色，结构层次不够清楚的得1分；（4）未提供方案或提供的偏离主题，结构混乱的不得分。

	
	3.“十五五”规划展示区初步设计效果图
	7
	根据供应商所提供的初步设计效果图进行评价：（1）整体设计新颖、色调和谐、版面清晰、整体美观完整，具有鲜明江门特色文化元素的得7分；（2）设计较合理、不够周全详细，具有一般江门特色文化元素的得4分；（3）存在较少缺陷的得1分；（4）存在较多缺陷的或未提供不得分。

	
	4.招聘展位设计理念方案
	3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供的招聘展位设计方案进行综合评分：（1）整体设计理念方案特色鲜明、中心突出、江门特色文化元素明显，切合活动宗旨和主题、设计思路清晰，总体设计理念先进、新颖的得3分；（2）整体设计理念方案特色一般、中心比较突出，江门特色文化元素一般，结构比较完整、层次清楚的得2分；（3）整体设计理念方案没有特色，结构层次不够清楚的得1分；（4）未提供方案或提供的偏离主题，结构混乱的不得分。

	
	5.招聘展位初步设计效果图
	3
	根据供应商所提供的招聘展位初步设计效果图进行评价：（1）整体效果设计新颖、色调和谐、版面清晰、整体美观完整，具有鲜明江门特色文化元素的得3分；（2）设计较合理、不够周全详细，具有一般江门特色文化元素的得2分；（3）存在较少缺陷的得1分；（4）存在较多缺陷的或未提供不得分。

	
	6.布展使用材料情况
	3
	根据投标人所投报布展使用环保材料情况进行评审，包括配套设备、环保材料质量是否高，是否环保。（1）布展使用环保材料质量高、环保，优于项目需求的，得3分；（2）布展使用环保材料质量一般、比较环保，满足项目需求的，得2分；（3）布展使用环保材料质量较低、一般环保的，得1分；（4）布展使用环保材料质量低、不环保或无提供相关描述的，得0分。

	
	7.配套现场设备和展柜灯光等设备租赁方案
	5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现场设备和展柜灯光等设备租赁方案进行评分：（1）方案合理完整可行、满足采购需求且有详细说明、针对性强的得5分；（2）方案不够完善、基本满足采购需求且有简单说明、可行性一般的得3分；（3）方案说明简短、针对性不够的得1分；（4）方案未提供或内容存在明显错误、内容明显不适用于本项目需求的不得分。

	
	8.用人单位参聘组织
	10
	根据供应商针对用人单位参聘组织的工作方案进行评分：（1）方案完整、完全满足采购需求、针对性强，覆盖招聘全流程，非常合理可行的得10分；（2）方案完整、基本满足采购需求、基本可行的得7分；（3）方案说明简短、针对性不够的得4分；（4）方案未提供或内容存在明显错误、内容明显不适用于本项目需求的不得分。

	
	9.项目进度安排
	3
	根据供应商为本项目提供项目进度安排（包括但不限于：项目进度计划、进度承诺以及完整的项目工期保障措施等）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分：（1）方案包含的要点内容齐全、每个要点均有展开详细的阐述且能够适用于本项目的得3分；（2）方案所包含的要点齐全、每个要点均有展开阐述（没有特别具体）但基本能够适用于本项目的得2分；（3）方案所包含的要点存在部分缺漏或仅有方案纲要、内容简略但基本能够适用于本项目的得1分；（4）方案未提供或内容存在明显错误、内容明显不适用于本项目需求的不得分。

	
	10.质量安全保证措施方案
	3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质量安全保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材料与设备保障、项目实施过程控制与监督、安全专项措施等）由评审小组进行评分：（1）方案包含的要点内容齐全、每个要点均有展开详细的阐述且能够适用于本项目的得3分；（2）方案所包含的要点齐全、每个要点均有展开阐述（没有特别具体）但基本能够适用于本项目的得2分；（3）方案所包含的要点存在部分缺漏或仅有方案纲要、内容简略但基本能够适用于本项目的得1分；（4）未提供方案或内容存在明显错误、内容明显不适用于本项目需求的不得分。

	
	11.后勤保障安排
	5
	场地、交通、食宿安排标准及措施、各项后勤保障及措施方案。根据供应商提供的实施本项目的各项服务场地、交通便利性及交通接驳方案、住宿保障、餐饮安排保障及标准措施、各项后勤保障及措施进行评分。（1）方案详细完整、可操作性强、有针对性的得5分；（2）方案基本完整、可操作性一般的得3分；（3）方案简单不完整、且可操作性较差的得1分；（4）未提供方案或内容存在明显错误、内容明显不适用于本项目需求的不得分。

	
	12.应急方案
	3
	根据供应商提供的突发事件反应预案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应急突发事件处置、现场管理、善后处理、应急组织构架等）进行评分：（1）能针对多种可预见的突发情况，提供完整的应急预案，且应对方式合理的得3分；（2）能针对几种可预见的突发情况，提供较完整的应急预案，且应对方式基本合理的得2分；（3）能提供应急预案，但表述欠佳，应对措施一般但适用于本项目的得1分；（4）未提供方案或内容存在明显错误、内容明显不适用于本项目需求的不得分。

	商务部分

（29分）
	13.过往展示业绩
	5
	根据各供应商所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日期以验收报告为准）承担过同类活动特装展示项目，每提供一份完整业绩材料得1.5分，满分5分。【供应商须列表并提供该业绩项目的中标（成交）公告（提供相关网站中标公告的下载网页并注明网址）、中标通知书复印件、采购合同文本复印件、设计效果图以及能够证明该业绩项目已经采购人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14.过往招聘业绩
	5
	根据各供应商所提供2023年1月1日以来（日期以验收报告为准）承担过大型招聘活动项目（单场活动参聘企业50家以上），每提供一份完整业绩材料得1.5分，满分5分。【供应商须列表并提供该业绩项目的中标（成交）公告（提供相关网站中标公告的下载网页并注明网址）、中标通知书复印件、采购合同文本复印件以及能够证明该业绩项目已经采购人验收合格的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

	
	15.项目服务满意证明
	3
	根据响应供应商服务过的同类型项目业主单位出具的项目服务满意证明材料进行评分，每提供一份项目服务满意证明的得1.5分，满分3分。【注：须提供评价为“满意”、“优”“好”等表示肯定评价的项目服务满意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16.技术力量1
	5
	供应商安排的项目主要团队成员（主要技术人员）情况（项目负责人除外）。拟安排的项目团队核心成员超过10名，每提供1人得0.5分（同一人不重复计分），本项最高得5分。

（1）团队核心成员须为投标人在职员工（需提供近12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

（2）提供项目团队成员分工表（含成员姓名和具体分工、格式自拟）。【供应商须提供符合条件的社保证明材料；如无法提供的，则需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和社保部门出具的无需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17.技术力量2
	5
	供应商安排的项目总负责人情况。

（1）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须有本科或以上学历，且通过投标人缴纳社保满12个月（投标截止前十二个月）或以上。【符合条件的得2分，供应商须提供学历证明，以及符合条件的社保证明材料；如无法提供的，则需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和社保部门出具的无需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否则不得分。】
（2）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近三年（即2023年2月1日至投标截止之日止，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有作为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组织政府部门或行政事业单位现场招聘会、人才展示或城市展示项目的工作经验，每提供1个得1.5分，本项最高得3分。【供应商须提供项目负责人所负责的项目合同等佐证材料，否则不得分。】

	
	18.安全承诺
	3
	供应商承诺成交后，在服务期内，对拟投入本项目的所有人员安全负全部责任，做好安全教育及岗前培训，若发生安全事故，承担全部责任的得3分，须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自拟), 否则不得分。

	
	19.应急承诺
	3
	为保障应急需要，可以临时调配人员保障应急任务：（1）供应商承诺在1小时内响应，在2小时内能把人员调配到位的，得3分；（2）在2小时内响应，在4小时内能把人员调配到位的，得2分；（3）其他情况或未承诺不得分。

	价格得分
	10
	对各供应商的报价情况进行评审：

计算价格评分统一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各有效投标人的评标价中，取最低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价格评分=（评标基准价/评标价）×10分

注：为了保证供应商的公平竞争和采购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恶意竞争，保证项目质量，供应商报价若低于采购预算金额的80%，须对报价合理性及成本构成作书面说明（如报价成本分析），否则将视为低于成本报价被认定为报价无效。

【上述要求需供应商提交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的价格构成材料。】

	合计
	100
	




